附件3
儿童失联父母不具备查询条件回执单
编号：           	
             （相关当事人）:
我单位于    年   月   日接到儿童（姓名：	    ，身份证号：	            )关于查找其失联父（姓名：      ，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	)、母（姓名：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)报案，因不具备查询条件，我单位难以接警查找处置。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:


公安机关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此单同时抄送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 处），仅用于办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。
备注：失联人员身份信息不全的，可在相关处填“不详”。 

